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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 730 号），对公司控股股东星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星星集团”）截止 2018 年 10 月 8 日，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49,169,407 股，占其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 88.58%，占公司总股本的 17.29%的事项表示关注，并要求公司进行自查与说明。

公司及时对上述事项相关情况进行了核查，并针对问询函所列问题回复如下： 

一、目前，星星集团质押你公司股份占其所持股份比例超过 85%，星星集团质押的股份

是否存在平仓风险以及针对平仓风险拟采取的应对措施；星星集团持有你公司股份情况是

否存在发生变化的风险；你公司是否存在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风险； 

回复：截至目前，星星集团所持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质押人 质权人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股份占

其持有股份

比例（%） 

质押股份

占总股本

比例（%） 

用途 

星星 

集团 

平安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8,968.74 53.26  10.40  

发行三期可交换公司

债券 

申万宏源西部

证券有限公司 
1,210.00 7.18 1.40 

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业务进行融资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台州

分行 

1,139.50 6.77 1.32 
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业务进行融资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648.70 15.73 3.07 

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业务进行融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海门支行 

950.00 5.64 1.10  
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业务进行融资 

合计 — 14,916.94 88.58 17.29 — 

公司控股股东星星集团属于国内民营 500 强企业，集团业务涉及家用电器、制冷设备、

光电子产品和卫生洁具的生产和销售，近年来一直是当地制造企业的纳税前五大户。截至

2017 年 12月 31 日，星星集团总资产为 262.28亿元，净资产为 98.20 亿元，销售规模达到

123.30 亿元。其资信情况良好，具备一定的资金补偿能力。 

目前控股股东股份质押风险较为可控，不存在平仓风险。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股价下

跌至平仓线，星星集团可根据质权人要求及时补充质押、追加保证金或提前还款，确保其持

有公司股权的稳定性，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风险。 

二、除上述质押股份外，星星集团持有的你公司股份是否还存在其他权利受限或处置

风险的情形；如存在该情形，请说明具体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经公司与星星集团确认，截至目前，除上述股份质押外，星星集团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受限或处置风险的情形。 

三、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它事项。 

回复：公司与控股股东星星集团在业务、人员、资产、财务等各方面始终保持独立，未

发生过非经营性关联方资金占用等情形。公司将继续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

会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并对大股东的股份质押情况保持高度关注，如果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持股或者控制公司情况发生变化，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则，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0月 12 日 




